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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银座商务酒店《房产租赁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设立的下属银座商务酒店分

公司对公司承租西安曲江国际会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控股，为

关联方）的房产进行商务酒店经营，代表公司享有及承担《房产租赁框架协议》

及补充协议约定之权利、义务。 

鉴于公司以下属银座商务酒店分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

曲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管理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银座

商务酒店分公司将予以注销，公司与会展控股签订的《房产租赁框架协议》由酒

店管理公司继续履行。为理顺各方之权利义务，现公司、会展控股与酒店管理公

司拟共同签署《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对方会展控股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文化产业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会展控股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 3000 万元以上，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不足 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会展控股由文化产业集团和陕西省会展中心共同投资成立，文化产业集团持

有会展控股 80%股权，故会展控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会展控股成立于 1995年 7月，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 1868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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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影视演艺大厦 11 层，注册资本：五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常宏伟，主营

业务：曲江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总体规划区域的投资（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开

发建设；房地产开发、销售；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受委托实施会展区域旧

城及城中村改造；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城市建设、工业、商业、高科技

项目的投资（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园林景观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建设；文

化产品开发。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会展控股总资产 32.15亿元、净资产 6.46亿元，

201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34亿元、净利润 2,365.13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会展控股与酒店管理公司拟共同签署《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将在《房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予

酒店管理公司。会展控股同意公司的转让行为。 

（二）各方同意，《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房产租赁框架协

议》及补充协议项下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酒店管理公司继承，酒店管理公司

作为该合同主体，继续履行《房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 

（三）各方同意，《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退出《房产租赁

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再享有相关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 

（四）各方确认，《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签订前，公司在履行《房产租

赁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所引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享有和承担。《权

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在履行《房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中

所引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由酒店管理公司享有和承担。公司与会展控股再无任

何债权债务关系。 

（五）各方确认，对《房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无任何争

议，互不承担任何责任，《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不涉及的部分，仍按原协议

继续履行。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以银座商务酒店分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对酒店管理公司进行增资后

银座商务酒店分公司将予以注销，为保证商务酒店的正常经营，公司与会展控股、

酒店管理公司签订该《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是必要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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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6年 6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签订《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的议案，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因此贾涛先生、李铁军先生、柳三洋先生、臧博先生、杨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由其他 4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表决结果全票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签订《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的议案时履行了关联

交易表决程序，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均进行了回避表决。鉴于公司以银座商

务酒店分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对西安曲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

管理公司）进行增资后银座商务酒店分公司将予以注销，为保证商务酒店的正常

经营，公司与西安曲江国际会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酒店管理公司签订该《权利

义务概括转让协议》是必要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关于签订《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的议案。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由于会展控股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会展控股、酒店管理公司签订该《权利

义务概括转让协议》为关联交易。该协议签订后，原公司与会展控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酒店管理公司与会展控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未产生新的关联交易，该日常关联交易已包含在公司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

易中，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公司临 2016-008公告、临 2016-015公告）。 

八、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